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計畫書
	表單編號
【管理處填具】
	
	北基管理處
	    工作站

	申請人姓名
（或法人名稱）
	
	法人代表人/負責人
姓名
	
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（或營業人統一編號）
	
	法人代表人/負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字號
	

	戶籍地址
	

	聯絡地址
	□同上
市    區    里    鄰    路/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號  樓

	代理人姓名
	
	國民身分證/統一編號
	

	戶籍地址
	市    區    里    鄰    路/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號  樓

	聯絡地址
	□同上
市    區    里    鄰    路/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號  樓

	申請依據
	□「農田水利法」第12條第1項規定。

	申請目的
	□架設橋涵（□屬農機通行；□非屬農機通行使用）
□埋設設施。
□架空纜（管）線。
□搭配水；搭配水量_____________立方公尺/日（CMD）。
□配合政府重大政策，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事項（請說明且檢附相關文件__________________。）

	申請使用範圍設施
坐落地點
	市       區       段       小段       地號

	使用面積2
	平方公尺

	搭配水量2
	m3/s

	申請使用期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

	工程預定日期3
	開工   年   月   日；完工   年   月   日

	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	影響農田水利
設施管理維護
及其應變措施
	□無影響。
□有影響，應變措施：
□農田水利設施毀損時，配合管理處指揮完成修復。
□農田水利設施通水阻塞及不符水質標準情形，配合管理處指揮處理。
□其他措施，或檢附相關文件：__________________

	備註
	1.如多人共同申請，請檢附申請人清冊，並委託1人為代表辦理申請事宜。申請人有變更情形者，應依「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」第17條辦理。
2.屬申請兼作搭配水者，應填具搭配水量而得免填使用面積；其餘申請項目者，應填具使用面積而得免填搭配水量。
3.未涉及工程者，免填工程預定日期。



	應檢附文件

	次序
	項目
	內容

	一
	身分證明
文件
	□以個人名義申請者，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___份。
□以法人名義申請者，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表及代表人國民身分證影本___份。
□以商號名義申請者，檢附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___份。
□政府機關、公有公用事業機構及公法人等，應敘明法定全稱及統一編號，毋庸檢附。

	
	
	□委託他人代理申請者，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。

	二
	位置圖面
	□申請相關土地坐落地點土地登記簿（第一類）謄本（包含設施用地及相關土地）及相關土地地籍圖謄本（比例尺1/1000~1/1200，標註申請使用土地標示及其使用範圍，或銜接點座標）正本___份及影本__份。（前項謄本應以登記機關核發日起3個月內為限）
□都市計畫內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正本__份及影本__份（非都市計畫範圍者，免附）。

	三
	工程設計
圖說
	□工程設計圖說（工程施工平面配置圖及斷面圖）__份（未涉工程者，得免附）。
□技師簽證書（視安全性及相關需求，得要求檢附）__份。

	四
	現場照片
	□現況照片___份。

	五
	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
	□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切結書正本   份。
□不超過渠道設計輸水容量之證明文件*。
□申請範圍內土地之地段號清冊及面積**。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備註
	1.申請人為法人團體者，應繳交法人團體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；外國人則得繳交以外僑居留證、外國護照或其他足資證明當事人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。
2.以法人或商號名義申請者，倘公司印與登記表不同，應檢附公司專用章授權書。
3.應檢附證明文件至少各一式3份，倘有需要得由各管理處視情況辦理，惟每式不得低於1份。如為影本須加蓋申請人印章及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，請以A4規格紙張影印，A3規格紙張為例外，對齊裝訂左邊頁，並以標籤依序編碼，裝訂成冊。切結書2個頁面以上者，申請人及保證人應蓋用騎縫章。
4.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，各管理處得依據所需增減檢附文件。
5.申請經審查合於規定者，主管機關應予以許可，其許可有效期間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（1）不得超過申請時提供之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之期限。
（2）許可有效期間不得超過20年。
6.本表預留空格不敷使用者，可依實際需要格式自行製作填寫或得另自檢附附件。


註：1.不超過渠道設計輸水容量證明文件，得由本署各管理處視個案事實所需增減，並可要求檢附相關技師簽證。相關技師包括有水利技師、土木技師及水土保持技師等。
2.各土地地段地號，均應逐筆分別列明並列有面積，亦得列冊另行檢附。
3.「農田水利法」主管機關係指農業部，業已授權執行機關即本署受理兼作農田水利設施申請。

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計畫書  

表單編號   【管理處填具】   北基 管理處       工作站  

申請人姓名   （或法人名稱）   法人代表人 / 負責人   姓名  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（或營業人統一編號）   法人代表人 / 負責人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   

戶籍地址   

聯絡地址  □ 同上   市      區      里      鄰      路 / 街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號    樓  

代理人姓名   國民身分證 / 統一編號   

戶籍地址  市      區      里      鄰      路 / 街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號    樓  

聯絡地址  □ 同上   市      區      里      鄰      路 / 街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號    樓  

申請依據  □ 「農田水利法」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。  

申請目的  □ 架設橋涵（ □ 屬農機通行； □ 非屬農機通行使用）   □ 埋設設施。   □ 架空纜（管）線。   □ 搭配水；搭配水量 _____________ 立方公尺 / 日（ CMD ） 。   □ 配合政府重大政策，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事項（請說明且檢附 相關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 。）  

申請使用範圍設施   坐落地點  市         區         段         小段         地號  

使用面積 2  平方公尺  

搭配水量 2  m 3 /s  

申請使用期間  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  

工程預定日期 3  開工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；完工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日  

影響農田水利   設施管理維護   及其應變措施  □ 無影響。   □ 有影響，應變措施：   □ 農田水利設施毀損時，配合管理處指揮完成修復。   □ 農田水利設施通水阻塞及不符水質標準情形，配合管理處指揮處理。   □ 其他措施，或檢附相關文件： __________________  

備註  1. 如多人共同申請，請檢附申請人清冊，並委託 1 人為代表辦理申請事宜。申請人有 變更情形者，應依「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」第 17 條辦理。   2. 屬申請兼作搭配水者，應填具搭配水量而得免填使用面積；其餘申請項目者，應填 具使用面積而得免填搭配水量。   3. 未涉及工程者，免填工程預定日期。  

